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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行权与第二期解除限售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接受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达威股份”）的委托，就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预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行权与解除限售”）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行权与第二期

解除限售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行权与解除限售所涉解除限售数量的调整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一

并使用，如《法律意见书》中的法律意见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法律意见内容

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短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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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

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次行权与解除限售所涉解除限售情况调整如下： 

本次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28.37 万股，解除限售的激

励对象人数为 92 名，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数量（万

股） 

本次不可解除

限售的数量

（万份） 

剩余未解除

限售数量（万

份） 

李红 
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6.20 4.86 0 4.86 

罗梅 财务总监 8.50 2.55 0 2.55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董事

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82 人） 

360.90 107.47 0.80 108.27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8 人） 28.80 13.49 0.91 14.40 

合计 414.40 128.37 1.71 130.08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次数量调整系由于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因此，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行权与解除限售所涉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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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行权与第二期解

除限售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出具，一式贰份，无副本。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    航                                         徐  涛 

____________________ 

薛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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